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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一、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
因地制宜劃設方式



(一) 依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之鄉村區劃定原則：凡人口聚居在二
百人以上，得斟酌地方情形及需要，就現有建地邊緣為範圍，劃為鄉村區。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之
聚居人口在一百人以上者，得比照辦理。

烏坵鄉大坵村113年2月人口數：313人
烏坵鄉小坵村113年2月人口數：345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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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烏坵鄉--城鄉2-1 因地制宜劃設方式

(二) 島上建築多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，鄉公所現有廳舍為民國53年興建、烏坵郵局59
年興建、商店街(原烏坵國小) 71年興建、介壽堂49年興建及小坵村活動中心56年興建。

(三) 烏坵鄉採因地制宜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：

1.離小島地區之人口聚居在一百人以上者。

2.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。

3.既有建物及公共設施所在地籍範圍。

(四) 烏坵鄉依實際發展地區、人口集居區及建物密集區，即大坵島鄉公所周邊、小坵島村民活動中心周
邊，以建物及公共設施所在之地籍之最外框線，劃設為城鄉2-1，其餘土地劃設為國保2。



二、烏坵鄉發展現況

(一) 烏坵鄉位於金門縣與連江縣之間，面積約0.9 
km²，行政區劃為大坵村與小坵村。

(二) 烏坵鄉屬福建莆田縣，由金門縣代管，距金門
本島72海浬。

(三) 交通方式：

1.軍租交通船(金門快輪)：每月兩班，載客為主，
由台中港出發。

2.物資運補船（大華輪）：約15天一班，載貨物
為主，由台中港出發。

3.海巡署：每月安排任務。

4.大坵、小坵間交通：舢舨、軍方小艇

(四) 烏坵鄉屬副熱帶氣候，夏天西南風，冬季東北
季風。

(五) 113年設籍人口 658人。

(六) 一級產業主要為採集紫菜及捕魚；無二級產業；
三級產業有3家餐飲店及1家雜貨店，消費者主
要為駐軍。

大坵島

烏坵鄉鄉公所

小坵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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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烏坵鄉大坵島--建物密集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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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

地籍線

圖 例

區位 城鄉2-1 (公頃)

大坵島 5.71



四、烏坵鄉大坵島--正攝影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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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烏坵鄉大坵島--土地利用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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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烏坵鄉小坵島--建物密集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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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位 城鄉2-1 (公頃)

小坵島 2.29
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

地籍線

圖 例



七、烏坵鄉小坵島--正攝影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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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烏坵鄉小坵島--土地利用現況

1 2

3 4

5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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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、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 劃設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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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 劃設情形

(一) 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
1.本案為持續性計畫-「臺灣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(111-115 年)－金門港埠建設計畫」於110.10.12奉行政院
院臺交字第1100030494 號函核定，符合「全國國土計畫所訂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條件-經核定重大建設計
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，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」。

2.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符合「全國國土計畫-城鄉發展成長區位-未來發展地區之情形：7.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
要範圍」。

(二) 大膽、二膽島、建功嶼
1.金門縣行政轄區多已實施都市計畫，基於後續管理需要，未來將透過擴大都市計畫將目前未實施都市計畫之離小
島土地納入管理，惟考量金門縣政府人力資源及量能不足，將分階段辦理，近5年擬先就大膽、二膽島及建功嶼範
圍予以辦理，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。

2.大膽、二膽島、建功嶼符合全國國土計畫-城鄉發展成長區位-未來發展地區之情形：4.位屬既有都市計畫周邊一定
距離範圍內，為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者。

3.大膽、二膽島、建功嶼均為公有地，列為離島重大建設計畫，未來有觀光發展需求及使用計畫，現由縣府逐年編
列預算配合管理維護，符合「全國國土計畫所訂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條件-城鄉發展需求地區，且有具體規
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。

(三) 金門本島及烈嶼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
1.空白地符合全國國土計畫-城鄉發展成長區位-未來發展地區之情形：4.位屬既有都市計畫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，為
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者。

2.依據行政院台(八〇)内營字第八〇七八九三五號函，關於金門、馬祖地區全面實施都市計畫有關事宜，為落實行政
院台七九防字第二五一五九號函核定實施之「福建省金門地區综合建投方案」，並因應金門地區戰地任務终止，
將其納入中央一般行政體系，因此針對金門地區全面實施都市計畫。

3.國土計畫法第20條，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，故將上述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
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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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--行政院及交通部核定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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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

城鄉2-3

城鄉1料羅港

區位 城鄉2-3 (公頃)

料羅港區北碼頭區圍堤造地工程 9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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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膽、二膽島、建功嶼

1.奉行政院核定自民國 103 年 6 月 30 日起，大膽、二膽島由金門縣

府接管，為發展多元觀光事業，使遊客完整體驗區域特性旅遊，串
聯大、二膽及烈嶼成為帶狀觀光遊程，規劃大膽暨烈嶼套裝遊程計

畫，成為常態旅遊路線。

2.大膽島於107 年 7 月啟動試營運， 108 年 3 月正式開放觀光登島，
歷經5年營運（110年因疫情暫停開放，111年開放3個月），共吸

引 4 萬餘人次登島觀光。

3.目前大膽島、二膽島之土地及房建物均為公有， 已由縣府辦理撥用
事宜，後續規劃發展亦由縣府主導並逐年編列預算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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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膽、二膽島、建功嶼

大膽島、二膽島

區位 城鄉2-3 (公頃)

大膽島、二膽島 107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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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膽、二膽島、建功嶼

建功嶼

區位 城鄉2-3 (公頃)

建功嶼 0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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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金門本島及烈嶼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

區位 城鄉2-3 (公頃)

平均高潮線向陸側之空白地 51.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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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三、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



公開展覽期間陳情意見 1件

逾期陳情意見 1件

一、公開展覽期間

公展期間舉辦3場公聽會，並全程錄影錄音，公聽會結束後即將錄影檔上傳YOUTUBE 「金門縣國土功能分區圖」頻道，
供民眾參閱及瞭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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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陳情人
陳情

位置
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

人陳1
金門縣
政府
觀光處

大膽
二膽島
建功嶼

本處原提供大膽、二膽、建功嶼三
島資料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<城2-
3>，因無法滿足該項之新訂擴大都
市計畫、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使用
管制規定，故建請將分區調整為國
土保育地區(國2)。

依國土管理署(改制前營建署)輔導團到府訪談表示
離島地區土地使用管制項目欲放寬，故本處依
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情形表」
建請增設第27項次：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(風景
區管理服務設施、文物展示中心、觀光零售服務
站、藝品特產區、其他觀光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
等)納入討論，俾利後續程序。

二、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--人陳1



編
號

報部版(112.12.29)參採情形及理由 依實際劃設情形修正(113.03.19)參採情形及理由

人
陳
1

建議採納，理由如下:

1.由於三處離小島無法達成未來發展地區 (城鄉2-3)之劃設
要求條件及具備相關文件，因此建議回歸通案性劃設原則
劃設為國保2。

2.內政部國土管理署(改制前營建署)刻正依據國土計畫法第
23條規定研訂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（草案），
屬全國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有關草案內容附表一容
許使用情形表之「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」各細目管制內
容，經111年8月25日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
第 36 次研商會議」討論在案，會議決議上開使用項目各
細目於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範圍中，屬原依區域計畫編定
之既有丙種建築用地、遊憩用地可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
同意使用，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應經國
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後使用，其餘土地不允許使用。

3.本縣離小島原非依區域計畫編定，故不適用上開相關規定，
針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全國通案性意見部分，建
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(改制前營建署)增設第27項次(觀光
遊憩管理服務設施等相關細目)。

建議部分採納，理由如下:

1.金門縣行政轄區多已實施都市計畫，基於後續
管理需要，未來將透過擴大都市計畫將目前未
實施都市計畫之離小島土地納入管理，惟考量
金門縣政府人力資源及量能不足，將分階段辦
理擴大都市計畫作業，近5年擬先就大膽、二膽
島及建功嶼範圍予以辦理，爰劃設為城鄉發展
地區第2類之3。

2.縣府觀光處已依縣國審會專案小組建議於期限
內提供使用範圍及使用項目等具體內容，因此
建議劃設為城鄉2-3。

3.有關建議放寬調整土地使用管制項目及允許條
件一事，因三處離小島已建議劃設為城鄉2-3，
無劃設國保2，故無須建請放寬國保2之土地使
用管制規則及容許使用項目。

23

二、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--人陳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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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陳情人
陳情

位置
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

逾
人陳1

金門縣
政府
建設處

烏坵鄉
全鄉

1.烏坵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<城鄉
2-3>，雖為鄉公所所在地，但因無法取得該國
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所需
之地政、財政等單位評估可行性證明文件。

2.依111.03.18國土管理署(改制前營建署)「國土
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輔導服務團」到府
訪談表示：有關烏坵鄉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
式，考量合法建築聚集範圍且人口達一定規模
者，其性質近似於區域計畫法鄉村區劃設條件
又因縣府目前並無地用單位，無法辦理鄉村區
劃定作業，該情況實屬特殊，爰縣府得評估於
第 3階段將烏坵鄉建物、人口密集地區劃設為
城鄉2之1，並將因地制宜劃設條件及界線決定
原則等內容，納入劃設說明書中敘明並提各級
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，烏坵鄉其他土地則按通
案性條件劃設為國保2。

建議將烏坵鄉建物、人口密集地區調
整為城鄉發展地區(城鄉2-1)，其他土
地則按通案性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
能分區分類。

三、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--逾人陳1



編
號

報部版(112.12.29)參採情形及理由 依實際劃設情形修正(113.03.19)參採情形及理由

逾
人
陳
1

建議採納，理由如下:

烏坵鄉之國土功能分區，除原先
公展版本劃設為城鄉2-3(方案1)外，
另依實際發展地區、土地權屬及
建物密集區劃設為替選方案2(大坵
島、小坵島私有地劃設為城鄉2-1，
其餘土地劃設為國保2)及替選方案
3(僅烏坵鄉公所所在地及其周邊私
有地劃設為城鄉2-1，其餘土地劃
設為國保2)，供專案小組委員討論
後提送大會審議。

建議採納，理由如下:

(一)依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之鄉村
區劃定原則：凡人口聚居在二百人以上，得斟酌地方情形及需要，就
現有建地邊緣為範圍，劃為鄉村區。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之聚居人口
在一百人以上者，得比照辦理。

烏坵鄉大坵村113年2月人口數：313人
烏坵鄉小坵村113年2月人口數：345人

(二)島上建築多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，鄉公所現有廳舍
為民國53年興建、烏坵郵局59年興建、商店街(原烏坵國小) 71年興建、
介壽堂49年興建及小坵村活動中心56年興建。

(三)烏坵鄉採因地制宜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

1.離小島地區之人口聚居在一百人以上者。
2.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。
3.既有建物及公共設施所在地籍範圍。

(四)烏坵鄉依實際發展地區、人口集居區及建物密集區，即大坵島鄉公所
周邊、小坵島村民活動中心周邊，以建物及公共設施所在之地籍之最
外框線，劃設為城鄉2-1，其餘土地劃設為國保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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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--逾人陳1



簡報結束
提請討論


